
委 員 會 會 議 記 錄  
A A B / 7 / 2 0 0 7 - 0 8  

 
古 物 諮 詢 委 員 會  

第 一 三 四 次 會 議 （ 公 開 會 議 ） 記 錄  
 
 

日 期 ：  二 ○ ○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（ 星 期 五 ）  
時 間 ：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五 分  
地 點 ：  九 龍 尖 沙 咀 海 防 道 九 龍 公 園 香 港 文 物 探 知 館 會 議 室  
 
出 席 者 ：  何 承 天 先 生 ， S B S ， J P  （ 主 席 ）  
 陳 智 思 議 員 ， G B S ， J P  
 鄭 曹 志 安 女 士 ， B B S ， J P  
 趙 麗 娟 女 士  
 馮 柏 棟 先 生 ， S C  
 洪 樹 堅 先 生  
 簡 兆 麟 先 生  
 鄺 凱 迎 先 生  
 劉 秀 成 議 員 ， S B S ， J P  
 李 律 仁 先 生  
 林 雲 峰 教 授  
 吳 祖 南 博 士 ， B B S  
 吳 日 章 先 生 ， J P  
 潘 展 鴻 先 生 ， J P  
 沈 旭 暉 教 授  
 司 徒 少 貞 女 士  
 黃 澤 恩 博 士 ， J P  
 葉 秀 華 女 士 ， J P  
 余 玉 瑩 女 士  
 郭 秀 萍 女 士  （ 秘 書 ）  
  （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 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（ 古 物 古 蹟 ））  
 
因 事 缺 席 者 ：  陳 弘 志 教 授  
  張 正 樑 先 生  
 林 筱 魯 先 生  
 劉 智 鵬 教 授  
 崔 綺 雲 博 士  
 王 兼 揚 先 生  
 楊 耀 忠 先 生 ， B B S ， J P  
 
列 席 者 ：  發 展 局  



 

 

2

 

   
 王 榮 珍 女 士 ， J P  
 副 秘 書 長 （ 工 務 ） 1  
 
 陳 積 志 先 生  
 文 物 保 育 專 員  
 
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 
 周 達 明 先 生 ， J P  
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長  
  
 鍾 嶺 海 先 生 ， J P  
 副 署 長 （ 文 化 ）  
 
 吳 志 華 博 士  
 助 理 署 長 （ 文 博 ）  
 
 明 基 全 先 生  
 執 行 秘 書 （ 古 物 古 蹟 ）  
 
 孫 德 榮 先 生  
 館 長 （ 考 古 ）  
 
 丘 劉 有 女 士  
 館 長 （ 教 育 及 宣 傳 ）  
 
 李 子 林 先 生  
 首 席 市 場 推 廣 主 任 （ 文 物 及 博 物 館 ）  
 
 黃 雁 萍 女 士  
 高 級 市 場 推 廣 主 任 （ 文 物 及 博 物 館 ）  
 
 陳 靜 儀 女 士  
 一 級 行 政 主 任 （ 古 物 古 蹟 ）  
 
 規 劃 署  
  
 區 潔 英 女 士  
 署 理 助 理 署 長 ／ 都 會 區  
 
 
 
 建 築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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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 社 鈴 先 生  
 高 級 物 業 事 務 經 理 ／ 東 區 及 古 蹟  
 
 

 負 責 者

開 會 詞  
 
 主 席 宣 布 會 議 開 始 。 他 歡 迎 文 物 保 育 專 員 陳 積 志 先 生

出 席 會 議 ， 並 對 各 委 員 以 及 發 展 局 和 各 政 府 部 門 的 代 表 表 示 歡

迎 。  
 
 
第 一 項  續 議 事 項 與 進 度 報 告  
 （ 委 員 會 文 件 A A B / 6 1 / 2 0 0 7 - 0 8 ）  
 
簡 介 環 節  
 
2 .  明 基 全 先 生 向 委 員 重 點 報 告 以 下 事 項 ：  

( a )  宣 布 司 徒 拔 道 4 5 號 景 賢 里 為 古 蹟  
( b )  司 徒 拔 道 4 5 號 景 賢 里 的 修 復 工 程  
 

他 補 充 ， 景 賢 里 的 修 復 工 程 將 分 為 兩 個 階 段 進 行 ， 首 先 會 修 復

建 築 物 的 屋 頂 。 整 項 修 復 工 程 預 計 於 二 ○一 ○年 竣 工 。  
 
討 論 環 節  
 
3 .  明 基 全 先 生 答 覆 一 名 委 員 的 提 問 ， 說 古 蹟 辦 會 向 委 員

提 供 景 賢 里 修 復 工 程 的 施 工 時 間 表 ， 並 會 在 適 當 時 間 安 排 委 員

進 行 實 地 視 察 。  
 
4 .  明 基 全 先 生 在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的 查 詢 時 告 知 委 員 會 ， 由

於 建 築 物 屋 頂 急 需 修 繕 ， 屋 頂 與 建 築 物 其 他 部 分 的 修 復 工 程 將

分 開 招 標 。 在 屋 頂 工 程 展 開 前 的 這 段 期 間 ， 他 們 已 採 取 了 臨 時

的 保 護 措 施 。  
 
5 .  一 名 委 員 查 詢 會 否 保 存 建 築 物 內 的 夾 萬 室 。 明 基 全 先

生 回 答 說 ， 根 據 保 育 指 引 ， 建 築 物 將 會 盡 可 能 恢 復 原 來 面 貎 。

 
6 .  委 員 備 悉 報 告 內 容 。  
 
 
 
 
第 二 項  中 環 新 海 濱 城 市 設 計 研 究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 
 （ 委 員 會 文 件 A A B / 6 2 / 2 0 0 7 - 0 8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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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 責 者

 
7 .  主 席 介 紹 以 下 的 簡 介 小 組 成 員 ：  
 

( a )  規 劃 署 署 長 伍 謝 淑 瑩 女 士 ， J P  
( b )  規 劃 署 總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特 別 職 務 李 志 苗 女 士  
( c )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總 工 程 師 ／ 港 島 馮 傑 榮 先 生  
( d )  研 究 顧 問 凱 達 環 球 有 限 公 司 潘 明 心 女 士   
( e )  研 究 顧 問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公 共 政 策 研 究 所 何 巧 清

博 士  
( f )  研 究 顧 問 城 大 專 業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馮 穎 匡 博 士  

 
簡 介 環 節  
 
8 .  伍 謝 淑 瑩 女 士 向 委 員 簡 介 中 環 新 海 濱 城 市 設 計 研 究

（ 研 究 ） 的 整 體 城 市 設 計 理 念 及 目 標 。 她 說 ， 研 究 提 出 了 多 項

城 市 設 計 建 議 ， 當 中 包 括 就 重 組 皇 后 碼 頭 和 重 建 舊 天 星 碼 頭 鐘

樓 提 出 了 不 同 的 設 計 概 念 ， 以 回 應 公 眾 期 望 。 她 知 道 委 員 在 二

○ ○ 六 年 十 二 月 和 二 ○○七 年 十 月 的 古 諮 會 會 議 上 ， 要 求 當 局 就

研 究 諮 詢 他 們 ， 因 此 藉 這 次 機 會 聽 取 委 員 對 研 究 的 意 見 和 建

議 。  
 
9 .  潘 明 心 女 士 接 着 先 放 映 短 片 ， 然 後 利 用 簡 報 軟 件 介 紹

研 究 的 主 要 特 點 。 她 重 點 講 述 有 關 重 組 皇 后 碼 頭 的 兩 個 不 同 設

計 概 念 。  
 
討 論 環 節  
 
1 0 .  伍 謝 淑 瑩 女 士 在 回 答 主 席 的 提 問 時 告 知 委 員 會 ， 第 二

階 段 公 眾 參 與 已 在 四 月 中 旬 展 開 ， 至 七 月 底 結 束 ， 其 間 會 安 排

舉 行 展 覽 和 諮 詢 環 節 。 公 眾 可 以 通 過 規 劃 署 的 網 頁

( w w w. p l a n d . g o v. h k )， 查 閱 有 關 研 究 和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的 資 料 。 各

界 人 士 如 有 意 見 或 建 議 ， 當 局 十 分 歡 迎 。  
 
11 .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政 府 將 會 以 何 種 方 式 參 考 在 公 眾 參 與 期

間 收 集 的 公 眾 意 見 。 伍 謝 淑 瑩 女 士 回 答 說 ， 可 持 續 設 計 評 估 大

綱 和 可 持 續 發 展 準 則 曾 在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中 作 廣 泛 諮 詢 ， 顧

問 將 以 之 作 為 基 礎 ， 評 估 在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參 與 期 間 收 集 的 意

見 ， 並 優 化 設 計 概 念 。 他 們 還 將 舉 辦 一 個 總 結 論 壇 ， 以 整 合 不

同 意 見 並 建 立 共 識 ， 然 後 才 為 研 究 建 議 作 最 後 定 案 。  
 
1 2 .  伍 謝 淑 瑩 女 士 回 應 一 名 委 員 就 兩 個 設 計 概 念 的 優 點 和

缺 點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， 表 示 如 果 是 採 用 概 念 A ， 可 以 考 慮 設 立 標

記 顯 示 皇 后 碼 頭 的 原 來 位 置 ， 或 者 在 皇 后 碼 頭 的 新 址 提 供 有 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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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 責 者

碼 頭 歷 史 的 資 料 或 解 說 。 該 委 員 再 詢 問 可 否 不 要 九 號 或 十 號 碼

頭 ， 使 遷 置 後 的 皇 后 碼 頭 的 通 道 更 為 寬 闊 。 伍 謝 淑 瑩 女 士 說 ，

當 局 已 建 議 縮 減 九 號 和 十 號 碼 頭 的 登 岸 梯 級 數 目 ， 方 便 公 眾 使

用 皇 后 碼 頭 的 登 岸 梯 級 。  
 
1 3 .  一 名 委 員 較 喜 歡 概 念 A ， 因 其 整 體 設 計 看 來 較 為 對

稱 ， 而 重 建 的 舊 天 星 碼 頭 鐘 樓 作 為 焦 點 ， 將 保 持 其 與 大 會 堂 和

皇 后 碼 頭 的 軸 線 關 係 。 至 於 概 念 B ， 皇 后 碼 頭 雖 然 在 原 來 位 置

重 組 ， 但 卻 會 失 去 其 碼 頭 功 能 。  
 
1 4 .  主 席 的 意 見 相 近 。 他 認 為 概 念 A 的 皇 后 碼 頭 前 景 看 來

較 為 寬 敞 ， 而 視 覺 上 與 舊 天 星 碼 頭 鐘 樓 的 聯 繫 暢 通 無 阻 ； 概 念

B 的 布 局 則 似 乎 有 點 兒 凌 亂 ， 並 顯 得 與 附 近 的 道 路 擠 在 一 起 。

假 如 日 後 採 用 概 念 A ， 他 希 望 可 以 保 持 三 個 組 成 部 分 （ 即 皇 后

碼 頭 、 舊 天 星 碼 頭 鐘 樓 與 大 會 堂 ） 之 間 的 景 觀 不 受 阻 擋 。  
 
1 5 . 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， 除 考 慮 碼 頭 功 能 外 ， 古 諮 會 應 考 慮 的

另 一 個 重 要 因 素 是 皇 后 碼 頭 連 同 大 會 堂 、 愛 丁 堡 廣 場 三 者 在 香

港 歷 史 和 文 化 發 展 中 的 整 體 意 義 。 就 概 念 A 而 言 ， 他 表 示 假 如

九 號 和 十 號 碼 頭 的 設 計 不 能 與 皇 后 碼 頭 ( 本 是 突 出 式 碼 頭 ) 較 好

地 結 合 起 來 ， 便 會 影 響 碼 頭 的 安 全 和 皇 后 碼 頭 的 歷 史 地 位 。 至

於 概 念 B ， 他 對 於 皇 后 碼 頭 失 去 碼 頭 功 能 並 不 介 意 ， 認 為 它 的

歷 史 和 文 化 價 值 較 為 重 要 。  
 
1 6 . 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古 諮 會 應 從 歷 史 和 文 物 角 度 就 有 關 建 議

提 出 意 見 ， 因 為 這 是 目 前 進 行 諮 詢 的 目 的 。 他 認 為 概 念 A 在 海

濱 重 組 皇 后 碼 頭 的 建 議 ， 未 能 顯 示 皇 后 碼 頭 與 舊 天 星 碼 頭 鐘 樓

的 相 對 位 置 。  
 
1 7 . 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概 念 A 雖 然 要 解 決 水 陸 交 通 問 題 ， 但 在

海 濱 恢 復 皇 后 碼 頭 的 功 能 較 為 可 取 。 他 提 到 乘 客 要 走 很 遠 的 路

才 能 到 達 天 星 小 輪 碼 頭 新 址 ， 希 望 規 劃 署 在 重 置 皇 后 碼 頭 時 會

考 慮 乘 客 是 否 方 便 的 問 題 。  
 
1 8 .  一 名 委 員 則 較 喜 歡 概 念 B ， 因 為 可 保 留 皇 后 碼 頭 的 羣

組 價 值 和 歷 史 意 義 。 他 認 為 現 時 已 有 數 個 公 眾 碼 頭 ， 並 無 必 要

恢 復 皇 后 碼 頭 的 功 能 。  
 
1 9 .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不 能 忽 略 皇 后 碼 頭 的 活 化 再 用 。 他 認 為

概 念 B 在 遠 離 海 濱 的 地 方 重 組 皇 后 碼 頭 作 為 休 憩 處 並 加 設 水 景

的 建 議 ， 並 沒 有 充 分 顧 及 皇 后 碼 頭 的 活 化 再 用 問 題 。 他 因 此 較

喜 歡 概 念 A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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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 責 者

 
2 0 . 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， 古 諮 會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應 與 其 給 予 皇 后

碼 頭 一 級 歷 史 建 築 物 的 評 級 相 符 。 他 認 為 概 念 B 雖 然 不 能 恢 復

皇 后 碼 頭 的 碼 頭 功 能 ， 但 重 組 的 皇 后 碼 頭 可 作 為 地 標 ， 讓 市 民

想 起 原 先 海 岸 線 的 位 置 ， 以 及 皇 后 碼 頭 與 大 會 堂 和 愛 丁 堡 廣 場

之 間 的 關 係 。 至 於 概 念 A ， 他 懷 疑 把 皇 后 碼 頭 嵌 入 九 號 與 十 號

碼 頭 之 間 ， 可 能 有 必 要 重 新 設 計 ， 以 致 九 號 與 十 號 碼 頭 的 功 能

亦 受 影 響 。 他 建 議 拆 卸 九 號 或 十 號 碼 頭 ， 為 皇 后 碼 頭 騰 出 更 多

空 間 ， 又 或 是 仿 效 美 利 樓 的 做 法 ， 在 赤 柱 重 組 皇 后 碼 頭 。 他 詢

問 會 否 把 皇 后 碼 頭 設 計 為 以 前 的 突 出 式 碼 頭 ， 還 是 會 把 皇 后 碼

頭 與 九 號 及 十 號 碼 頭 並 列 。  
 
2 1 .  一 名 委 員 不 認 為 市 民 完 全 了 解 皇 后 碼 頭 、 大 會 堂 和 愛

丁 堡 廣 場 之 間 的 軸 線 關 係 。 她 就 概 念 A 提 出 問 題 ， 表 示 如 果 九

號 及 十 號 碼 頭 必 須 重 新 設 計 以 容 納 皇 后 碼 頭 ， 那 是 否 可 拆 卸 其

中 一 個 碼 頭 而 代 之 以 皇 后 碼 頭 ， 讓 皇 后 碼 頭 更 為 寬 敞 。  
 
2 2 . 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在 沒 有 水 的 地 方 重 組 皇 后 碼 頭 相 當 可

笑 。 既 然 在 九 號 與 十 號 碼 頭 之 間 重 組 皇 后 碼 頭 並 不 十 分 理 想 ，

他 希 望 政 府 會 考 慮 在 海 濱 重 組 皇 后 碼 頭 的 其 他 建 議 。  
 
2 3 .  一 名 委 員 認 為 ， 只 要 皇 后 碼 頭 在 原 址 重 組 ， 靠 近 大 會

堂 和 愛 丁 堡 廣 場 並 繼 續 吸 引 市 民 前 往 該 處 ， 皇 后 碼 頭 便 可 算 得

上 已 活 化 再 用 。  
 
2 4 .  伍 謝 淑 瑩 女 士 回 應 各 委 員 提 出 的 上 述 意 見 和 建 議 時 表

示 ， 就 概 念 A 而 言 ， 碼 頭 廣 場 將 有 各 種 水 陸 交 通 工 具 ， 以 改 善

海 濱 的 陸 路 交 通 ； 但 由 於 要 遵 循 《 保 護 海 港 條 例 》 的 規 定 ， 重

組 後 的 皇 后 碼 頭 不 得 伸 出 海 港 ， 因 此 不 能 在 碼 頭 兩 側 重 置 梯

級 ， 只 有 皇 后 碼 頭 前 沿 鄰 接 海 港 的 主 要 部 分 才 會 設 有 登 岸 梯

級 。 她 說 公 眾 諮 詢 顯 示 市 民 對 皇 后 碼 頭 的 記 憶 大 致 與 海 濱 活 動

／ 環 境 有 關 ， 對 於 大 會 堂 和 愛 丁 堡 廣 場 的 背 景 和 該 處 的 活 動 ，

則 印 象 較 為 模 糊 。  
 
2 5 .  一 名 委 員 詢 問 灣 仔 海 旁 分 域 碼 頭 日 後 有 何 安 排 。 伍 謝

淑 瑩 女 士 表 示 碼 頭 與 相 聯 建 築 物 所 在 地 方 已 在 有 關 的 分 區 計

劃 大 綱 圖 中 劃 作 公 共 休 憩 用 地 。  
 
2 6 .  一 名 委 員 讚 揚 政 府 在 兩 個 建 議 中 均 着 力 重 建 舊 天 星 碼

頭 鐘 樓 。 他 建 議 檢 討 重 建 的 舊 天 星 鐘 樓 的 高 度 ， 以 及 是 否 需 有

展 覽 廊 與 之 相 連 。  
 



 

 

7

 

 負 責 者

2 7 .  伍 謝 淑 瑩 女 士 回 應 表 示 ， 鐘 樓 連 基 座 的 原 本 高 度 約 為

2 4 米 ， 這 高 度 將 會 保 留 。 至 於 鐘 樓 應 為 獨 立 式 建 築 物 還 是 有 展

覽 廊 與 之 相 連 ， 卻 意 見 不 一 。  
 
2 8 .  主 席 表 示 有 關 問 題 未 有 共 識 ， 委 員 表 達 了 不 同 意 見 ；

但 他 希 望 規 劃 署 在 為 中 環 新 海 濱 的 設 計 建 議 作 最 後 定 案 時 ， 會

考 慮 委 員 的 意 見 。 伍 謝 淑 瑩 女 士 感 謝 委 員 提 出 寶 貴 的 意 見 和 建

議 。   
 
 
第 三 項  啟 德 地 區 發 現 龍 津 橋 事 宜  

( 委 員 會 文 件 A A B / 6 3 / 2 0 0 7 - 0 8 )  
 

簡 介 環 節  
 
2 9 .  明 基 全 先 生 向 委 員 簡 介 在 二 ○○ 八 年 四 月 發 現 龍 津 橋

遺 址 一 事 及 擬 作 進 一 步 考 古 調 查 的 計 劃 。  
 
3 0 .  孫 德 榮 先 生 接 着 簡 介 龍 津 橋 的 背 景 和 遺 址 出 土 部 分 的

構 造 。 他 表 示 由 於 有 大 量 地 下 水 流 入 探 坑 內 ， 為 保 護 遺 址 和 發

現 的 文 物 ， 發 挖 過 的 地 方 將 會 回 填 。 到 二 ○○八 年 年 底 旱 季 ， 進

一 步 的 考 古 調 查 便 會 展 開 ， 以 確 定 龍 津 橋 遺 址 的 範 圍 。  
 
3 1 .  委 員 得 悉 文 件 連 附 加 資 料 內 容 。  
 
 
第 四 項  其 他 事 項  
 
3 2 .  餘 無 別 事 ， 會 議 在 下 午 四 時 結 束 。  
 
 
 
 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古 物 古 蹟 辦 事 處  
二 ○ ○ 八 年 八 月  
 
 
檔 號 ： L C S  A M  2 2 / 3  

 
 


